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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强制执行

当事人在法定期限

内不申请行政复议

或提起行政诉讼，又

不履行行政决定

制作《催告书》进行催告，

听取当事人陈述、申辩。

当事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

履行行政决定，制作《行政强

制执行决定书》，送达当事人。

依法强制执行

《催告书》送达十日后，当事

人仍未履行义务。申请法院强

制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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